
• ＊【參考法條：訴願法第一、二條，行政訴訟法第六、八條】 

• 三、何謂「行政處分」？  

• 所謂「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

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 前

項決定或措施之相對人雖非特定，而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亦

為行政處分。有關公物之設定、 變更、廢止或一般使用者，亦同。 

• ＊【參考法條：訴願法第三條】  

• 四、「訴願」、「請願」及「陳情」有何不同？  

• （一）「訴願」：當行政處分影響人民權益時，人民認該行政處分

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時，即得依法請求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重新

審查其合法性或妥適性。 

（二）「請願」：人民對國家政策、公共利害或個人權益維護，得向職

權所屬之民意機關或各該主管機關直接提起請願，而非向訴願管轄機關提

起訴願。例如：對政府發布的法規，縱認其影響自己權益而有不同意見時，

僅能向主管機關請願，不能提起訴願。 

（三）「陳情」：係指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

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以書面或言詞向各機關提出之具體陳

情。 

• ＊【參考法條：訴願法第一條、請願法第二條、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處

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  

• 五、哪些人可以提起訴願？  

• （一）自然人。  

（二）法人。 

（三）非法人團體。 

（四）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  

• ＊【參考法條：訴願法第十八條】  

• 六、何謂「利害關係人」？  

• 所謂「利害關係人」，係指其權利因行政處分而受到影響的人，例

如：勞工保險爭議事件中對於被保險人因職業災害認定成立與否之行政處

分，被保險人之雇主之權益亦將隨之而受影響，其即為適格之利害關係人。  

• ＊【參考法條：訴願法第十八、二十八條】 

• 七、如何提起訴願？應向何機關提起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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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訴願為要式行為，依訴願法第五十八條第一項之規定，訴願人應

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  

• （二）依訴願法第五十六條之規定，訴願書應載明下列事項，由訴願人

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1. 1. 訴願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稱、事務所或

營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  

2. 2. 有訴願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 

3. 3. 原處分機關。  

4. 4. 訴願請求事項。 

5. 5. 訴願之事實及理由。 

6. 6. 收受或知悉行政處分之年、月、日。  

7. 7. 受理訴願之機關。 

8. 8. 證據。其為文書者，應添具繕本或影本。  

9. 9. 年、月、日。  

10.訴願應附原行政處分書影本。  

11.依訴願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提起訴願者，第一項第三款、第六款

所列事項，載明應為行政處分之機關、提出申請之年、月、日，

並附原申請書之影本及受理申請機關收受證明。  

• （三）受理訴願之機關：  

1. 1. 不服鄉（鎮、巿）公所之行政處分者，向縣（巿）政府提起訴

願。  

2. 2. 不服縣（巿）政府所屬各級機關之行政處分者，向縣（巿）政

府提起訴願。  

3. 3. 不服縣（市）政府之行政處分者，向中央主管部、會、行、

處、局、署提起訴願。  

4. 4. 不服直轄巿政府所屬各級機關之行政處分者，向直轄巿政府提

起訴願。 

5. 5. 不服直轄巿政府之行政處分者，向中央主管部、會、行、處、

局、署提起訴願。 

6. 6. 不服中央各部、會、行、處、局、署所屬機關之行政處分者，

向各部、會、行、處、局、署提起訴願。  

7. 7. 不服中央各部、會、行、處、局、署之行政處分者，向主管院

提起訴願。  

8. 8. 不服中央各院之行政處分者，向原院提起訴願。 

• （四）填寫注意事項：  



1. 1. 訴願人如係法人，提起訴願時應在『代表人欄』填寫法人之代

表人，並加蓋公司及其代表人戳章。  

2. 2. 多數人共同提起訴願時，亦須填寫所選出之三人以下（一人、

二人或三人）為代表人。  

3. 3. 『代理人欄』應填具訴願人所委任之訴願代理人，並應附具訴

願之委任書。  

4. 4. 『原行政處分機關欄』應將原處分機關全銜填入。  

5. 5. 『訴願請求欄』填寫：原處分撤銷，或原處分某一部分撤銷，

或原處分應作如何之變更等。  

6. 6. 『事實』與『理由』兩欄應簡明扼要，得視其需要自由伸縮增

減頁數。  

7. 7. 檢附證物或附件，應書明名稱及字號。其證件為正本、副本或

抄本，並應敘明。如係抄本並應在抄本上註明『與原本無異』字

樣，並蓋章負責。 

8. 8. 檢附證件中「原行政處分書」請附影本或載明處分書日期、文

號。  

9. 9. 訴願人、代表人、代理人，均須簽名或蓋章。 

10.10. 訴願人須抄訴願書副本乙份送訴願管轄機關，並將抄送日期

註明於訴願書內。訴願書須於上開期間內送達原行政處分機關，

不是以郵戳為憑，係以送達日期為準，判定訴願是否逾期，逾期

則不予受理。  

11.11. 如時間來不及，得先不具理由以書面聲明訴願，或以電子郵

件、傳真等方式聲明訴願，惟需於嗣後遵期補正具完整理由之訴

願書。  

12.12. 訴願提起後，於決定書送達前，訴願人得撤回之。訴願經撤

回後，不得復提起同一之訴願。  

13.13. 請求確認行政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無效、確認公法上法律關

係成立或不成立，或是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等，則請

直接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14.14. 如尚有疑義，請洽勞動部訴願審議委員會（電話：02-

85902918~9）。 

15.＊【參考法條：訴願法第二十二、五十六、五十八條】  

• 八、提起訴願如何主張請求救濟？ 

• （一）原行政處分有瑕疵（違法或不當）→請求撤銷或變更原處分。  

• （二）應作成行政處分而未作成→請求應作成一定內容之處分。 

• ＊【參考法條：訴願法第八十一、八十二條】 

• 九、提起訴願之期間限制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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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對於本部所屬各機關或各縣市政府涉及勞工行政事務所為之

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訴願法第十四

條規定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原行政處分機關提送訴願書。 

• 人民因本部所屬各機關或各縣市政府涉及勞工行政事務對其依法

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法令未規定者，自機關受理申請之日起為二個

月)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得向原行政處分機

關提送訴願書。  

• ＊【參考法條：訴願法第二、十四條】  

• 十、哪些情形訴願案件不予受理？  

• 訴願法規定訴願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 一、 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者。  

• 二、 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或未於第五十七條但書所定期間內補送訴願書

者。  

• 三、 訴願人不符合第十八條之規定者。  

• 四、 訴願人無訴願能力而未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訴願行為，經通知補正逾

期不補正者。 

• 五、 地方自治團體、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未由代表人或管理人為訴願

行為，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者。  

• 六、 行政處分已不存在者。  

• 七、 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訴願事件重行提起訴願者。  

• 八、 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

者。  

• ＊【參考法條：訴願法第七十七條】  

• 十一、辦理訴願案件之期間有多長？  

• 依訴願法第八十五條規定：「訴願之決定，自收受訴願書之次日起，

應於三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訴願人及參加人。延長以

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前項期間，於依第五十七條但書規定補送

訴願書者，自補送之次日起算，未為補送者，自補送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其依第六十二條規定通知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自補

正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 另根據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二十七

條規定：「本法第八十五條第一項所定之三個月訴願決定期間，自訴願書

收受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次日起算。前項規定，於本法第八十五條第二項補

送、補正訴願書時，準用之。訴願人於訴願決定期間續補具理由者，訴願

決定期間自收受最後補具理由之次日起算。訴願人於延長決定期間後再補

具理由者，訴願決定期間自收受補具理由之次日起算，不得逾二個月。」  

• 因此，根據上開規定，訴願案件之審理原則上應有三個月到五個月

之期限。因為期間內本部需請原處分機關就訴願理由先予檢卷答辯，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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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人與原處分機關雙方所提相關事證予以查證，然後承辦人再繕擬訴願

決定初審意見呈送核稿人員覆核，接著送請三位訴願委員表示意見後，簽

請提交訴願審議委員會大會審議，經訴願審議委員會會議出席委員多數意

見同意審議決定後，本部承辦人再擬具訴願決定書呈核後，送請打字、發

文、用印，最後送達予訴願人與原處分機關。過程審慎而嚴謹，請民眾給

我們實現公平正義的時間！  

• 十二、訴願決定有哪些種類？  

• （一）訴願不受理  

1. 訴願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2. 一、 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者。  

3. 二、 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或未於第五十七條但書所定期間內補送

訴願書者。  

4. 三、 訴願人不符合第十八條之規定者。  

5. 四、 訴願人無訴願能力而未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訴願行為，經通知

補正逾期不補正者。 

6. 五、 地方自治團體、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未由代表人或管理人

為訴願行為，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者。  

7. 六、 行政處分已不存在者。  

8. 七、 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訴願事件重行提起訴願者。  

9. 八、 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

訴願者。  

• （二）實體駁回 

1. 訴願主張若無理由，就會被訴願駁回。  

• （三）原處分撤銷 

1. 訴願主張若有理由，原處分將遭撤銷。其情形有二：一是單純原

處分撤銷，二是諭示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

分。當訴願決定是單純撤銷原處分時，原處分機關就必須受拘

束；若是撤銷原處分，責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時，則表

示尚有待查明之事項，我們要求原處分機關詳查後重新為處分。

原處分機關重行審酌後所作的新處分，有可能維持原處分，也有

可能依本部決定另為處分。  

• （四）自為改處 

1. 由訴願會以本部名義自行改處。此係為保護訴願人之權益，對於

事證已經明確的案件，認事用法逕為訴願決定，加以改處。例

如：行政罰鍰案件，本部得視其違規情節之輕重，直接於法定額

度內改處較低之罰鍰。 

• ＊【參考法條：訴願法第七十七、七十九、八十一、八十二、九十五、

九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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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辦理訴願案件之流程如何？ 

• 本部辦理訴願案件之流程，簡要說明如下： 

• （一）接到訴願書後，先程序審查，如訴願書之內容有欠缺，先限

期二十日，請訴願人於期限內補正。例如：欠缺訴願人之簽章、欠缺原處

分書或訴願具體理由等。 

• （二）於訴願理由書內容完備後，請原處分機關於文到二十日內就

訴願理由予以答辯，並檢具相關卷證俾供辦案之參考。  

• （三）就訴願人與原處分機關雙方所提之相關理由、事證予以詳查。 

• （四）承辦人繕擬訴願決定初審意見，呈送本部核稿人員審覆其妥

適性。 

• （五）送請三位訴願委員複核，並表示專業意見。 

• （六）承辦人簽請提交訴願審議委員會大會審議，並安排議程。  

• （七）訴願審議委員會會議就訴願案件進行審議，經出席委員過半

數意見同意後審議決定。  

• （八）本部承辦人再依訴願審議委員會會議決議之內容擬具訴願決

定書呈核。  

• （九）訴願決定書送請本部秘書室打字、校對、用印及發文。  

• （十）訴願決定書掛號送達予訴願人及原處分機關。  

• 十四、不服訴願決定時，有何救濟途徑？ 

• （一）、提起行政訴訟： 

1. 目前行政救濟制度，依新修正之訴願法與行政訴訟法僅分為訴

願、行政訴訟二級。如果不服訴願之決定，或訴願機關於提起訴

願後三個月內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個月仍不為決

定者，人民即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無須再經過再訴

願之程序，如不服高等行政法院之裁判者，得向最高行政法院上

訴或抗告。換言之，藉由行政法院介入行政行為之審理，以客觀

公正之裁判立場，來審議人民與行政機關間之紛爭，此係民主法

治國家保障人民權益之進步立法。  

• （二）、提起再審： 

1. 如果訴願決定後，若未能依前項規定期限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致使訴願決定「確定」者，新訴願法特於九十七條增設

再審規定，增加人民因不諳法令所造成權益損害之救濟途徑。但

是，「再審制度」之設計，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始得向原訴願

決定機關聲請再審：  

2. (1) 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  

3. (2) 決定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者。 

4. (3) 決定機關之組織不合法者。 

5. (4) 依法令應迴避之委員參與決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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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參與決定之委員關於該訴願違背職務，犯刑事上之罪者。 

7. (6) 訴願之代理人，關於該訴願有刑事上應罰之行為，影響於決

定者。 

8. (7) 為決定基礎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者。 

9. (8) 證人、鑑定人或通譯就為決定基礎之證言、鑑定為虛偽陳述

者。 

10.(9) 為決定基礎之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判決或行政處分已變更

者。 

11.(10) 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 

12.聲請再審，原則上應自訴願決定「確定」時起算三十日內為之。  

13.＊【參考法條：訴願法第九十七條、行政訴訟法第四、五條】  

14.Committee of Appeals, CLA 2002（Liang.）  

• 十五、訴願人可不可以以傳真方式提起訴願？ 

• 訴願法第 56 條第 1 項明文規定：「訴願應具訴願書，載明左列事

項，由訴願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傳真之訴願書與影本相同，

所蓋之印章或簽名究為正本或剪貼而成，有遭偽造、變造之虞。 為確保

訴願人權益，受理訴願機關接到傳真之訴願書，應依訴願法第 62條規定，

通知訴願人於 20 日內補正，因此請訴願人儘量不要以傳真之方式提起訴

願。 

http://websuit.mol.gov.tw/peti/MustKnow.aspx#item_15

